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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虹软科技 股票代码：

６８８０８８

虹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特别提示

虹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虹软科技”、“发行人”、“本公司”或“公

司”）股票将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２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

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发行人披露的风险因素， 在新股上市初期切忌盲目

跟风“炒新”，应当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一、重要声明与提示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所披露信息的真

实、准确、完整，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依

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

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风险因素”章节的内容，注意风险，审慎决策，理

性投资。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

查阅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新股”）上市初期

的投资风险，广大投资者应充分了解风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

具体而言，上市初期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

１

、涨跌幅限制

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在企业上市首

日涨跌幅限制比例为

４４％

，之后涨跌幅限制比例为

１０％

。

科创板企业上市后

５

日内，股票交易价格不设涨跌幅限制；上市

５

日后，涨跌

幅限制比例为

２０％

。 科创板股票存在股价波动幅度较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深圳

证券交易所主板、中小板、创业板更加剧烈的风险。

２

、流通股数量

上市初期，因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份锁定期为

３６

个月，其他原始股

东的股份锁定期为

１２

个月，保荐机构跟投股份锁定期为

２４

个月，公司核心员工专

项资产管理计划股份锁定期为

１２

个月，网下限售股锁定期为

６

个月。 无限售流通

股为

３８

，

００６

，

２０５

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９．３６％

，流通股数量较少。

３

、市盈率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发行人所在行业为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

Ｉ６５

），截止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８

日（

Ｔ－３

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

平均静态市盈率为

４９．１２

倍。 本次发行价格

２８．８８

元

／

股对应的发行人

２０１８

年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摊薄后市盈率

７４．４１

倍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

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

４

、融资融券风险

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有可能会产生一定的价格波动风险、

市场风险、保证金追加风险和流动性风险。 价格波动风险是指，融资融券会加剧

标的股票的价格波动；市场风险是指，投资者在将股票作为担保品进行融资时，

不仅需要承担原有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 还得承担新投资股票价格变化

带来的风险，并支付相应的利息；保证金追加风险是指，投资者在交易过程中需

要全程监控担保比率水平，以保证其不低于融资融券要求的维持保证金比例；流

动性风险是指，标的股票发生剧烈价格波动时，融资购券或卖券还款、融券卖出

或买券还券可能会受阻，产生较大的流动性风险。

二、特别风险提示

（一）技术升级迭代风险

公司所处的视觉人工智能行业技术升级迅速，产品更新换代频繁，市场对技

术与产品的需求不断提高，特别是随着

５Ｇ

网络的运用和普及，更多的视觉人工智

能技术将会被运用到各类智能终端中。 公司是以研发和技术为核心驱动力的企

业，如果公司不能正确判断和及时把握行业的发展趋势和技术的演进路线，并投

入充足的研发力量布局下一代的视觉人工智能技术研发， 可能导致公司无法保

持当前的技术领先性，从而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智能手机市场的需求变化较快，相关技术的迭代周期较短，迭代周期约为

１－

２

年。 如果发行人未能及时更新升级相关技术或根据市场需求成功开发出新产

品，则发行人的可能出现技术落后、技术迭代不及时等情况，从而导致发行人的

市场占有率大幅下降。

（二）新业务开发和拓展风险

公司经过数十年的发展，积累了大量视觉人工智能的底层算法，这些底层算

法具有通用性、延展性，除了可以广泛运用于智能手机外，还可应用于智能汽车、

智能保险、智能零售、智能安防、智能家居、医疗健康等多个领域。 目前，公司已经

开始进入智能汽车、智能零售、智能保险等领域，且签署了部分订单或合作合约。

但是，公司这些新业务的成功与否既受到行业发展状况、市场需求变动以及市场

竞争状况等因素影响，又受到公司对智能汽车等新领域的理解、认知、推广力度

及与伙伴的合作等诸多因素影响。 因此， 公司对新业务开发和拓展可能不及预

期。 如果公司在智能汽车等新领域产品开发或市场推广效果不佳，或者出现其他

不利因素，将可能导致公司新业务开发失败，从而对公司未来的经营业绩产生不

利影响。

（三）主要客户采购量减少的风险

目前，公司提供的视觉人工智能解决方案主要应用于智能手机行业，主要客

户包括三星、华为、小米、

ＯＰＰＯ

、维沃（

ｖｉｖｏ

）、

ＬＧ

、索尼、传音等全球知名手机厂商。

报告期内，公司的前五大客户收入总额分别为

１２

，

６３０．６２

万元、

１８

，

７３６．５８

万元和

２６

，

８６０．３７

万元，占比分别为

４８．３９％

、

５４．１６％

和

５８．６４％

。 虽然报告期内公司的收入持续

增长，来自前五大客户的收入合计也持续增长，但是，如果智能手机出货量下滑、

主要客户业务发展战略发生调整或者其他不可预知的原因导致对公司的视觉人

工智能解决方案的采购需求下降，则会对公司整体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四）对外担保及诉讼风险

在业务发展过程中，公司可能面临各种诉讼、仲裁。 公司不排除在未来的经

营过程中，因公司业务、人力、投资等事项而引发诉讼、仲裁事项，从而耗费公司

的人力、物力，以及分散管理的精力。 比如，

２０１９

年杭州美帮投资人嘉兴金源和江

山易辉就投资杭州美帮事宜提起诉讼和仲裁事项， 耗费了公司的人力以及分散

了管理层的精力。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嘉兴金源和江山易辉均已撤回诉讼

和仲裁。

此外，发行人全资子公司上海多媒体与登虹科技签署的投资协议中约定，如

果登虹科技未能在约定日期前满足特定条件， 则投资者有权向上海多媒体提出

回购要求。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登虹科技的相关投资人尚未向上海多媒体

正式提出回购要求， 但公司不排除上述投资者未来提出回购要求或与公司发生

争议并引起相关诉讼的可能。

（五）短期业绩波动的风险

２０１９

年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１２

，

６０４．８１

万元、净利润

３

，

０４２．１２

万元、扣非

后净利润

３

，

００１．９３

万元，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２９．２７％

，但是，由于

２０１８

年下半年公司

扩充了较多的研发人员，进一步积累公司视觉人工智能的底层算法，布局智能驾

驶及其他

ＩｏＴ

智能设备行业，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１

季度平均人数同比增加

１６９

人即

４３．３４％

，

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１

季度的工资薪酬及奖金大幅度增长，导致净利润和扣非后净利润同

比分别下降

１６．３２％

、

４６．０９％

。根据发行人

２０１９

年截至目前的经营业绩、在手订单和

预计软件递交时间，预计

２０１９

年上半年发行人营业收入、净利润将呈现同比上升

趋势，发行人

２０１９

年上半年的经营业绩受

２０１９

年贸易摩擦的不利影响较小。

随着发行人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公司人员的增加导致各项费用增加，同时

在

２０１９

年国际贸易摩擦的背景下，国外客户受美国制约可能向发行人减少采购、

国内客户受制于贸易摩擦因素自身销量下降进而可能对发行人采购下降， 以上

因素可能会对公司的短期业绩形成不利影响。

（六）下游应用领域集中的风险

目前，公司提供的视觉人工智能解决方案主要应用于智能手机行业，主要客

户包括三星、华为、小米、

ＯＰＰＯ

、维沃（

ｖｉｖｏ

）、

ＬＧ

、索尼、传音等全球知名手机厂

商。 报告期内， 公司智能手机业务收入为

１７

，

４１０．０６

万元、

３１

，

４１４．８１

万元和

４３

，

８９５．１６

万元，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比例分别为

６７．９３％

、

９１．２７％

和

９６．５７％

，公司下游

客户主要集中于智能手机市场。 根据

ＩＤＣ

数据统计，报告期内，智能手机出货量

分别为

１４．６９

亿台、

１４．６５

亿台和

１４．０５

亿台，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８

年分别较前一年下降

０．２７％

和

４．１０％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与智能手机和摄像头的出货量无明显线性相关

关系，但如果智能手机出货量持续下滑、摄像头出货量出现下降，主要智能手机

业务客户发展战略发生调整或者其他不可预知的原因导致对公司的智能手机视

觉人工智能解决方案的采购需求下降，则会导致公司出现经营业绩下滑的风险。

（七）实际控制人兜底承诺的风险

公司实际控制人

Ｈｕｉ Ｄｅｎｇ

（邓晖）已分别出具承诺函，“如投资人要求上海多

媒体承担履行回购投资人所持有之杭州美帮股权的义务， 则本人将以持有的虹

软科技股份以外的个人财产，及时、足额地通过虹润科技履行回购义务，确保上

海多媒体不会因此遭受任何损失。 ”，“如投资人要求上海多媒体承担履行回购投

资人所持有之杭州登虹股权的义务， 则本人将以持有的虹软科技股份以外的个

人财产，及时、足额地通过上海多媒体履行回购义务，确保上海多媒体不会因此

遭受任何损失”。 公司实际控制人

Ｈｕｉ Ｄｅｎｇ

（邓晖）已提供了资金证明，足以覆盖

因触发回购杭州美帮及登虹科技投资人股权而所需支付的资金。

若未来投资人提出了上述回购要求，则公司实际控制人

Ｈｕｉ Ｄｅｎｇ

（邓晖）需

要履行回购兜底义务。如

Ｈｕｉ Ｄｅｎｇ

（邓晖）届时因个人其他资金需求等原因，暂无

足额资金履行回购义务，则

Ｈｕｉ Ｄｅｎｇ

（邓晖）可能需要通过质押其持有的虹软科

技股份，以筹集资金履行回购义务，则可能会影响实际控制人

Ｈｕｉ Ｄｅｎｇ

（邓晖）持

有的发行人股份。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主要内容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了《关于同意虹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９

〕

１１８０

号），同意虹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批复有效期为自同意注册之日起

１２

个月。

二、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股票上市的决定及其主要内容

本公司

Ａ

股股票科创板上市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 “自律监管决定书［

２０１９

］

１４８

号”批准。

三、上市地点及上市板块

（一）上市地点

上市地点为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上市板块

上市板块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四、上市时间

上市时间为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２

日。

五、股票简称

简称为“虹软科技”，扩位简称为“虹软科技”。

六、股票代码

股票代码为

６８８０８８

。

七、本次公开发行后的总股本

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

４０

，

６００

万股。 公司本次不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

八、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

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４

，

６００

万股。 公司本次不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

九、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的股票数量

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的股票数量为

３８

，

００６

，

２０５

股。

十、本次上市的有流通限制或限售安排的股票数量

本次上市的有流通限制或限售安排的股票数量为

３６７

，

９９３

，

７９５

股。

十一、战略投资者在首次公开发行中获得配售的股票数量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保荐机构相关跟投子公司、公司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

理计划组成。 本次战略配售的保荐机构相关跟投子公司为中信建投投资有限公

司、华泰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分别认购战略配售股票数量分别为

１

，

８４０

，

０００

股；本次

战略配售的公司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为华泰虹软家园

１

号科创板员工持股

计划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认购战略配售股票数量分别为

２

，

０５４

，

４７８

股。 本次战略投

资者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中获得配售的股票数量合计为

５

，

７３４

，

４７８

股。

十二、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

序号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限售期限

数量（股） 占比

１ ＨｏｍｅＲｕ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１８

，

６９８

，

８００ ３２．９７％

３６

个月

２ ＨＫ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９

，

５９５

，

０２０ ５．４４％

３ ＴＯＰ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９

，

６１８

，

８５０ ５．４５％

１２

个月

４

北京华泰新产业成长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６５

，

３３１

，

２５０ １８．１５％

５

深圳市华泰瑞麟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６

，

５３３

，

１３０ １．８１％

６

江苏润和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１

，

７００

，

４５０ ０．４７％

７

西藏泰亚投资有限公司

４

，

０１１

，

９９０ １．１１％

８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攀越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４

，

６９９

，

５５０ ４．０８％

９

杭州虹礼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０

，

２５６

，

３００ ２．８５％

１０

杭州虹兴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２

，

１３５

，

４２０ ０．５９％

１１

杭州虹义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４

，

３６５

，

６３０ １．２１％

１２

杭州虹力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８

，

９６２

，

９５０ ５．２７％

１３

杭州虹仁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５

，

２５７

，

８８０ １．４６％

１４ Ａｒｃｅｒｇａｔ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４

，

８３４

，

８１０ ４．１２％

１５

先进制造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３

，

８２９

，

７８０ １．０６％

１６

中移创新产业基金（深圳）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３

，

８２９

，

７８０ １．０６％

１７

湖州星涌炫月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

，

９１４

，

８９０ ０．５３％

１８

北京朗玛永安投资管理股份公司

１

，

１４８

，

９３０ ０．３２％

１９

广州盛世聚福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２

，

６８０

，

８５０ ０．７４％

２０

广州广祺辰途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２

，

８７２

，

３３０ ０．８０％

２１

台州禧利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２

，

４８９

，

３６０ ０．６９％

２２

广州盈越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

，

９１４

，

８９０ ０．５３％

２３

余姚市阳明智行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３８２

，

９８０ ０．１１％

２４

南京蜜蜂一号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７６５

，

９６０ ０．２１％

２５

嘉兴骅轩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２

，

２９７

，

８７０ ０．６４％

２６

绍兴柯桥天堂硅谷远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

，

９１４

，

８９０ ０．５３％

２７

杭州合杏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

，

５３１

，

９２０ ０．４３％

２８

深圳市松禾成长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

，

１４８

，

９３０ ０．３２％

２９

嘉兴君帆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９

，

３４４

，

３３０ ２．６０％

３０

苏州瑞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２

，

４２６

，

９７０ ０．６７％

３１

苏民无锡智能制造产业投资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３

，

０６３

，

８３０ ０．８５％

３２

厦门富凯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

，

７２３

，

３２０ ０．４８％

３３

深圳汇智同鑫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

，

３４０

，

２８０ ０．３７％

３４

财通创新投资有限公司

３

，

４３８

，

５１０ ０．９６％

３５

海宁东证蓝海并购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２

，

０２２

，

４８０ ０．５６％

３６

杭州牵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

，

９１４

，

８９０ ０．５３％

合计

３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十三、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一）实际控制人

Ｈｕｉ Ｄｅｎｇ

（邓晖）、

Ｌｉｕｈｏｎｇ Ｙａｎｇ

承诺

Ｈｕｉ Ｄｅｎｇ

（邓晖）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间接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

心技术人员，特在此承诺如下：

“一、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

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

分股份。

二、在上述持股锁定期（包括延长的锁定期，下同）届满后，在本人担任公司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本人将及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申报本人

所持有公司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本人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公司

股份总数的

２５％

。同时，在上述持股锁定期届满后四年内，本人作为上市公司核心

技术人员，每年转让的首发前股份将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规则》的

规定， 不超过上市时所持公司首发前股份总数的

２５％

（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

若本人不再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技术人员，则自不再担任上述职

位之日起半年内，本人将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三、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在上述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

低于发行价，上述减持价格应考虑除权除息等因素作相应调整。 本人将根据市场

情况及自身需要选择非公开转让、协议转让、大宗交易、竞价交易等合法方式进

行减持。 自本人所持公司股票的锁定期届满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每十二个月内

转让的公司股份总额不超过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限制。

四、在公司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

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所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

期限在上述锁定期的基础上自动延长六个月。 上述收盘价应考虑除权除息等因

素作相应调整。

五、本人减持所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公司股票，若通过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将在首次减持的十五个交易日前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并预先

披露减持计划。 通过其他方式减持公司股票，将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同

时满足下述条件：

１

、不存在违反本人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所作出的公开承诺的情况。

２

、若发生需本人向投资者进行赔偿的情形，本人已经全额承担赔偿责任。

六、本人愿意承担因违背上述承诺而产生的法律责任。 ”

Ｌｉｕｈｏｎｇ Ｙａｎｇ

作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现就所持公司股份的锁定、减持事项

承诺如下：

“一、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

分股份。

二、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在上述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

低于发行价，上述减持价格应考虑除权除息等因素作相应调整。 本人将根据市场

情况及自身需要选择非公开转让、协议转让、大宗交易、竞价交易等合法方式进

行减持。

三、在公司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

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所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

期限在上述锁定期的基础上自动延长六个月。 上述收盘价应考虑除权除息等因

素作相应调整。

四、本人减持本人所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公司股票，若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将在首次减持的十五个交易日前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并

预先披露减持计划，由证券交易所予以备案。 通过其他方式减持公司股票，将提

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同时满足下述条件：

１

、不存在违反本人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所作出的公开承诺的情况。

２

、若发生需本人向投资者进行赔偿的情形，本人已经全额承担赔偿责任。

五、本人愿意承担因违背上述承诺而产生的法律责任。 ”

（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

ＨｏｍｅＲｕｎ

、

ＨＫＲ

）

“本企业作为公司的股东，现就所持公司股份的锁定、减持事项承诺如下：

一、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

分股份。

二、本企业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在上述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

不低于发行价，上述减持价格应考虑除权除息等因素作相应调整。 本企业将根据

市场情况及自身需要选择非公开转让、协议转让、大宗交易、竞价交易等合法方

式进行减持。

三、在公司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

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企业所持有公司股票的锁

定期限在上述锁定期的基础上自动延长六个月。 上述收盘价应考虑除权除息等

因素作相应调整。

四、 本企业减持本企业所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公司股

票，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将在首次减持的十五个交易日前向证券交易所报

告并预先披露减持计划，由证券交易所予以备案。 通过其他方式减持公司股票，

将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并同时满足下述条件：

１

、不存在违反本企业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所作出的公开承诺的情况。

２

、若发生需本企业向投资者进行赔偿的情形，本企业已经全额承担赔偿责

任。

五、本企业愿意承担因违背上述承诺而产生的法律责任。 ”

（三）持股

５％

以上的投资人股东（华泰新产业、

ＴＮＤ

、杭州虹力）

１

、华泰新产业、

ＴＮＤ

、杭州虹力就所持公司股份的锁定事项承诺如下：

“一、本企业承诺按以下原则锁定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

和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

份。

二、 如本企业上述股份锁定期的约定与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等证

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或相关政府部门的规定或要求不符的， 本企业同意

根据届时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或相关政府部门的规定或要求对股份锁

定期进行相应调整。

三、本企业愿意承担因违背上述承诺而产生的法律责任。 ”

２

、华泰新产业就持股及减持意向承诺如下：

“（一）持有股份的意向

本企业作为发行人股东，未来持续看好发行人及其所处行业的发展前景，愿

意长期持有发行人股票。

（二）减持股份的意向

（

１

）减持股份的条件及股数

本企业将按照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招股说明书以及本企业出具的

各项承诺载明的限售期限要求，并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在限售期限内

不减持公司股票。 在上述限售条件解除后，本企业将认真遵守证券监管机构关于

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审慎制定股份减持计划，限售期满后

２

年内每年减持所持

发行人股份数不超过上市时本企业持有发行人总股份的

５０％

。

（

２

）减持股份的方式

本企业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的方式应符合届时适用的相关法律、法规、规

章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非公开转让、二级市场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

等。

（

３

）减持股份的价格

本企业在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在锁定期满后

２

年内减持的，本企业承诺仅在发行人市值超过

１２０

亿人民币时进行减持。 本企业

减持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价格根据届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 并应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

４

）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

本企业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将在首次减持的

十五个交易日前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并预先披露减持计划。 通过其他方式减持公

司股票，将提前三个交易日，并按照证券监管机构、上海证券交易所届时适用的

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约束措施

本企业如未履行上述减持意向的承诺事项， 将在发行人股东大会及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发行

人的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本企业因违反上述承诺减持股份获得的

收益归发行人所有。 ”

３

、

ＴＮＤ

及杭州虹力就持股及减持意向承诺如下：

“（一）持有股份的意向

本企业作为发行人股东，未来持续看好发行人及其所处行业的发展前景，愿

意长期持有发行人股票。

（二）减持股份的意向

（

１

）减持股份的条件及股数

本企业将按照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招股说明书以及本企业出具的

各项承诺载明的限售期限要求，并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在限售期限内

不减持公司股票。 在上述限售条件解除后，本企业将认真遵守证券监管机构关于

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审慎制定股份减持计划，限售期满后

２

年内每年减持所持

发行人股份数不超过发行人总股本的

５％

。

（

２

）减持股份的方式

本企业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的方式应符合届时适用的相关法律、法规、规

章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非公开转让、二级市场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

等。

（

３

）减持股份的价格

本企业减持所持有发行人股份的价格不低于首发上市的发行价格， 若在减

持发行人股份前，发行人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则减持价格相应调整。

（

４

）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

本企业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将在首次减持的

十五个交易日前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并预先披露减持计划。 通过其他方式减持公

司股票，将提前三个交易日，并按照证券监管机构、上海证券交易所届时适用的

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约束措施

本企业如未履行上述减持意向的承诺事项， 将在发行人股东大会及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发行

人的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本企业因违反上述承诺减持股份获得的

收益归发行人所有。 ”

（四）其他持股

５％

以下的投资人股东

“本企业作为公司的股东，现就所持公司股份的锁定事项承诺如下：

一、本企业承诺按以下原则锁定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接

和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

份。

二、 如本企业上述股份锁定期的约定与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等证

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或相关政府部门的规定或要求不符的， 本企业同意

根据届时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或相关政府部门的规定或要求对股份锁

定期进行相应调整。

三、本企业愿意承担因违背上述承诺而产生的法律责任。 ”

（五）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Ｘｉａｎｇｘｉｎ Ｂｉ

、王进、徐坚、孔晓明）

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

Ｘｉａｎｇｘｉｎ Ｂｉ

、王进、徐坚、孔晓明）作出以下承诺：

一、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

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

二、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将及时申报本人所持公

司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本人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公司股份总数

的

２５％

。 若本人不再担任公司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则自不再担任上述职位之日

起半年内，本人将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

三、本人持有的公司股票在上述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

于发行价。 公司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

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

限在上述锁定期的基础上自动延长六个月。 上述减持价格及收盘价均应考虑除

权除息等因素作相应调整。

四、本人愿意承担因违背上述承诺而产生的法律责任。

同时，王进、徐坚同时作为公司的核心技术人员人员，作出如下承诺：

在上述持股锁定期（包括延长的锁定期，下同）届满后四年内，本人作为上市

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每年转让的首发前股份将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规则》的规定，不超过上市时所持公司首发前股份总数的

２５％

（减持比例可以累积

使用）。 若本人不再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技术人员，则自不再担任

上述职位之日起半年内，本人将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

（六）监事（文燕、余翼丰、范天荣）

“本人作为公司监事，现就所持公司股份的锁定事项承诺如下：

一、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

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

二、在本人担任公司监事期间，本人将及时申报本人所持公司股份及其变动

情况，本人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若本人不

再担任公司监事，则自不再担任上述职位之日起半年内，本人将不转让本人持有

的公司股份。

三、本人愿意承担因违背上述承诺而产生的法律责任。 ”

（七）

ＴＮＤ

的控股股东

ＪＩＡＮＧ Ｎａｎｃｈｕｎ

“（一）持有股份的意向

本人作为发行人股东

Ｔｏｐ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的唯一股东，未来持续

看好发行人及其所处行业的发展前景，愿意长期持有发行人股票。 自公司股票上

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对外转让本人持有的

Ｔｏｐ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的

股份。

（二）减持股份的意向

（

１

）减持股份的条件及股数

Ｔｏｐ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将按照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招股

说明书以及

Ｔｏｐ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出具的各项承诺载明的限售期限要

求，并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在限售期限内不减持公司股票。 在上述限

售条件解除后，

Ｔｏｐ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将认真遵守证券监管机构关于股

东减持的相关规定，审慎制定股份减持计划，限售期满后

２

年内每年减持所持发

行人股份数不超过发行人总股本的

５％

。

（

２

）减持股份的方式

Ｔｏｐ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减持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方式应符合届

时适用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包括但不限于非公开转让、二级市场竞价

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

（

３

）减持股份的价格

Ｔｏｐ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减持所持有发行人股份的价格不低于首发

上市的发行价格，若在减持发行人股份前，发行人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减持价格相应调整。

（

４

）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

Ｔｏｐ Ｎｅｗ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减持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若通过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 将在首次减持的十五个交易日前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并预先披露减持

计划。 通过其他方式减持公司股票，将提前三个交易日，并按照证券监管机构、上

海证券交易所届时适用的规则及时、准确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约束措施

本人如未履行上述减持意向的承诺事项， 将通过

Ｔｏｐ Ｎｅｗ Ｄｅｃ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在发行人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

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发行人的其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本人

因违反上述承诺减持股份获得的收益归发行人所有。 ”

十四、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限售安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

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本次发行网下发行部分，公募产品、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

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

１０％

的最终获配账户 （向上取整

计算），将根据摇号抽签结果设置

６

个月的限售期，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

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战略配售部分， 联席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本次跟投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

２４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发行人核心

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交

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十五、股票登记机构

股票登记机构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十六、上市保荐机构

上市的联席保荐机构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

十七、申请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时选择的具体上市标准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规则》第二十二条，发行人

选择的具体上市标准为“（四）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

３０

亿元，且最近一年营业收

入不低于人民币

３

亿元”。

首次公开发行后，公司市值不低于人民币

３０

亿元，且最近一年营业收入不低

于人民币

３

亿元，达到上市标准。

第三节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股东持股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虹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字：

ＡｒｃＳｏｆｔ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Ｌｉｍｉｔｅｄ

注册资本：

３６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本次发行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３３０１０８７４７１５０８２４５

法定代表人：

Ｈｕｉ Ｄｅｎｇ

（邓晖）

有限公司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

２５

日

股份公司设立日期：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西斗门路

３

号天堂软件园

Ａ

幢

２２

、

２３

楼

邮政编码：

３１００１２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２９８０４１８

传真：

０２１－５２９８０２４８

互联网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ａｒｃｓｏｆｔ．ｃｏｍ．ｃｎ

电子信箱：

ｉｎｖｅｓｔ＠ａｒｃｓｏｆｔ．ｃｏｍ

信息披露和投资者关系部门：证券部

负责人：林诚川（董事会秘书）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２９８０４１８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成果转让：计算机软、硬件，计算

机系统集成；进出口业务；生产：计算机软件；销售自产产品（涉及国家规定实施

准入特别管理措施的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视觉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为智能手机、智能汽车、物联网

（

ＩｏＴ

）等智能设备提供一站式视觉人工智能解决方案。

所属行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行业

代码为“

Ｉ６５

”。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 公司控股股东为

ＨｏｍｅＲｕｎ

， 其一致行动人为

ＨＫＲ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

Ｈｕｉ Ｄｅｎｇ

（邓晖）、

Ｌｉｕｈｏｎｇ Ｙａｎｇ

夫妇。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一）控股股东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ＨｏｍｅＲｕ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中文名称 虹润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编号

２５３７９５７

董事

Ｈｕｉ Ｄｅｎｇ

（邓晖）

授权股本

１０

，

０００

股普通股

已发行股本

１０

，

０００

港元

注册地及主要生产经营地 香港湾仔轩尼诗道

２４５－２５１

号守时商业大厦

１１

楼

Ａ

单元

Ａ１

室

主营业务 投资控股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２３

日

股东构成

ＨｏｍｅＲｕｎ ＵＳ

持股

１００．００％

控股股东的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二）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ＨＫ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中文名称 虹扬全球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编号

２５５９９６０

董事

Ｈｕｉ Ｄｅｎｇ

（邓晖）

授权股本

１０

，

０００

股普通股

已发行股本

１０

，

０００

港元

注册地及主要生产经

营地

香港湾仔轩尼诗道

２４５－２５１

号守时商业大厦

１１

楼

Ａ

单元

Ａ１

室

主营业务 投资控股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６

日

股东构成

ＨＫＲ ＵＳ

持股

１００．００％

ＨＫＲ

的股权结构情况如下：

（三）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Ｈｕｉ Ｄｅｎｇ

（邓晖）先生，美国国籍，护照号为

４８３＊＊＊＊＊＊

。

Ｌｉｕｈｏｎｇ Ｙａｎｇ

女士，美国国籍，护照号为

４８０＊＊＊＊＊＊

。

本次发行前，

ＨｏｍｅＲｕｎ

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持有公司

３２．９７１９％

的股份。

Ｈｕｉ

Ｄｅｎｇ

（邓晖）、

Ｌｉｕｈｏｎｇ Ｙａｎｇ

夫妇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Ｈｕｉ Ｄｅｎｇ

（邓晖） 通过

ＨｏｍｅＲｕｎ

控制发行人

３２．９７１９％

的股份，

Ｈｕｉ Ｄｅｎｇ

（邓晖）配偶

Ｌｉｕｈｏｎｇ Ｙａｎｇ

通过

ＨＫＲ

控制发行人

５．４４３１％

的股份， 两人共同控制发行人

３８．４１５０％

的股份。 此外，

Ｈｕｉ Ｄｅｎｇ

（邓晖）通过股权激励平台

Ａｒｃｅｒｇａｔｅ

间接持有发行人

０．３３７７％

的股份，因

此

Ｈｕｉ Ｄｅｎｇ

（邓晖）及其配偶

Ｌｉｕｈｏｎｇ Ｙａｎｇ

合计持有发行人

３８．７５２７％

的股份。

本次发行后，

ＨｏｍｅＲｕｎ

持有公司

２９．２３６２％

的股份，仍为公司控股股东。 公司

实际控制人仍为

Ｈｕｉ Ｄｅｎｇ

（邓晖）、

Ｌｉｕｈｏｎｇ Ｙａｎｇ

夫妇。

Ｈｕｉ Ｄｅｎｇ

（邓晖） 通过

ＨｏｍｅＲｕｎ

控制发行人

２９．２３６２％

的股份，

Ｈｕｉ Ｄｅｎｇ

（邓晖）配偶

Ｌｉｕｈｏｎｇ Ｙａｎｇ

通过

ＨＫＲ

控制发行人

４．８２６４％

的股份， 两人共同控制发行人

３４．０６２５％

的股份。 此外，

Ｈｕｉ Ｄｅｎｇ

（邓晖）通过股权激励平台

Ａｒｃｅｒｇａｔｅ

间接持有发行人

０．２９９４％

的股份，因

此

Ｈｕｉ Ｄｅｎｇ

（邓晖）及其配偶

Ｌｉｕｈｏｎｇ Ｙａｎｇ

合计持有发行人

３４．３６１９％

的股份。

本次发行完成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股权结构控制关系如下：

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一）董事基本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任职期间 持有公司股票情况

１ Ｈｕｉ Ｄｅｎｇ

（邓晖）

董事长、总经理（首

席执行官）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参见本节之“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的基本情况”

２ Ｘｉａｎｇｘｉｎ Ｂｉ

董事、高级副总裁

兼首席运营官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通过持有

Ａｒｃｅｒｇａｔｅ５０．５５７９％

的股权比例

间接持有公司股票

３

王进

董事、高级副总裁

兼首席技术官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通过持有杭州虹礼、杭州虹力

０．０１３８％

、

５５．２７２４％

的出资比例间接持有公司股

票

４

徐坚

董事、高级副总裁

兼首席营销官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通过持有杭州虹仁、杭州虹力

０．８３６３％

、

２４．５４４８％

的出资比例间接持有公司股

票

５

李钢 董事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无

６

孔晓明 董事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通过持有华泰新产业 、 华泰瑞麟

０．０７８８％

、

０．０４００％

的出资比例间接持有

公司股票

７

王涌天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无

８

王慧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无

９

李青原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无

（二）监事基本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任职期间 持有公司股票情况

１

文燕 监事会主席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通过持有杭州虹力 、 杭州虹义

０．００４６％

、

１２．４２１０％

的出资比例间接

持有公司股票

２

余翼丰 监事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通过持有杭州虹义

１．４８１０％

的出资

比例间接持有公司股票

３

范天荣 监事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通过持有杭州虹义

０．３９４９％

的出资

比例间接持有公司股票

（三）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任职期间 持有公司股票情况

１ Ｈｕｉ Ｄｅｎｇ

（邓晖）

董事长、总经理

（首席执行官）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请参见本节之“三、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情况”

２ Ｘｉａｎｇｘｉｎ Ｂｉ

董事、高级副总裁

兼首席运营官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请参见本节之“三、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情况”

３

王进

董事、高级副总裁

兼首席技术官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请参见本节之“三、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情况”

４

徐坚

董事、高级副总裁

兼首席营销官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请参见本节之“三、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情况”

５

林诚川

董事会秘书、副总

裁兼财务总监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２１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

无

除上述持股外，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

人债券的情形。

（四）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股份限售相关安排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股份限售相关安排请参见本上市公告书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

十三、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中相关内

容。

四、核心技术人员情况

（一）基本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持有公司股票情况

１ Ｈｕｉ Ｄｅｎｇ

（邓晖）

董事长、总经理（首

席执行官）

请参见本节之“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２

王进

董事、高级副总裁

兼首席技术官

请参见本节之“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３

徐坚

董事、高级副总裁

兼首席营销官

请参见本节之“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二）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关于股份限售相关安排

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关于股份限售相关安排请参见本上市公告书“第二节 股

票上市情况

／

十三、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中相关内容。

五、员工持股计划的人员构成、限售安排等内容

（一）员工持股计划的人员构成

发行人股东包含

６

个员工持股平台，分别为杭州虹力、杭州虹礼、杭州虹兴、

杭州虹义、杭州虹仁和

Ａｒｃｅｒｇａｔｅ

，具体情况如下：

１

、杭州虹力

杭州虹力持有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的

５．２６７５％

股份，人员构成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认缴合伙企业出资比例 间接持有发行人股权比例 岗位类别

１

文燕

０．００４６％ ０．０００２％

行政及财务

２

王进

５５．２７２４％ ２．９１１５％

研发

３

徐坚

２４．５４４８％ １．２９２９％

销售及市场

４

祝丽蓉

１４．８８６５％ ０．７８４２％

研发

５

蒿惠美

５．２９１７％ ０．２７８７％

行政及财务

合计

１００．００％ ５．２６７５％

２

、杭州虹礼

杭州虹礼持有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的

２．８４９０％

股份，人员构成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认缴合伙企业出资比例 间接持有发行人股权比例 岗位类别

１

王进

０．０１３８％ ０．０００４％

研发

２

黄玉山

６．９８８７％ ０．１９１５％

研发

３

邱双忠

５．８５０４％ ０．１１９７％

研发

４

林建华

４．５８３２％ ０．１８９２％

研发

５

梅丽

４．４８４８％ ０．１７００％

研发

６

陆艳青

４．４１５７％ ０．１６７６％

研发

７

许合欢

４．０５９７％ ０．０８３８％

研发

８

周维

４．０５８３％ ０．１３８４％

研发

联席保荐机构

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６６

号

４

号楼 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区中心广场香港中旅大厦

联席主承销商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９

日

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６６

号

４

号楼

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区中心广场香港中旅大厦

（下转

A48

版）


